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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22〕49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印发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水投公司，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水利所，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安委办的最新工作部署，我局制定了《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7月18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最新工作部署，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切实把迎接党的二十大安全生产整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粤建规范〔2022〕1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3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国家、省、市的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红线意识，深刻吸取建筑施工领域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聚焦关键问题、薄弱环节，精准发现和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认真研究解决一批安全生产顽瘴痼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发生，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领域以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时间安排

自即日起至11月。

三、工作任务

（一）建设单位首要责任落实情况。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要求，狠抓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督促建设单位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保障项目质量安全投入。

（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检查建设、施工、监理、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是否压缩合理工期等情况。

（三）检查基坑安全管理情况。重点对深基坑进行检查，检查其专项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情况；深基坑开挖的防护情况，包括周边防护栏杆、工人专用楼梯、同一垂直作业面上下层之间的隔离防护等；深基坑的合规性情况，包括支护、降（排）水、放坡、安全监测等内容。

（四）检查模板支撑体安全管理状况。重点检查高大支模系统，检查其专项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情况；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材料及基础验收、安全技术交底、模板搭设、搭设后检查验收，安全监测、材料检测等情况。

（五）检查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管理状况。检查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注销）、安装（拆卸）告知、安全档案建立、检验检测、安装验收、使用登记、定期检查保养等情况。

（六）检查悬挑卸料平台安全管理状况。检查项目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资料是否完善；主梁、次梁、钢丝绳等材质、规格是否符合方案要求；平台板是否满铺、临边防护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设置限载牌等。

（七）检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检查项目是否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对消防设施进行验收，在建建筑物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管道、消防栓、水带及水枪等，易燃易爆场所必须按要求配备灭火器，并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电气火灾隐患治理情况；工人宿舍、临时工棚用电情况等。

（八）检查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情况。结合《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集中整治高处作业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防护措施不完善、施工作业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重点检查施工现场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夜间警示标志，高处作业人员（包括架子工）持证上岗情况，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四口”（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五临边”（沟坑槽和基坑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脚手架搭设、模板搭设作业防护措施等情况。

（九）检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七个有没有”：一是有没有全面辨识有限空间风险，并建档立册，在所有有限空间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二是有没有建立完善有限空间安全规章制度和作业流程，特别是强化作业前、作业中的通风和检测管控措施；三是有没有为员工配备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特别是配齐配全通风检测作业仪器、呼吸器等各类应急保障用品；四是有没有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中的安全监护措施，特别是按要求配备监护人员；五是有没有确保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设备设施安全，特别是电气设备符合防爆、安全等规定；六是有没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许可申报审批管理；七是有没有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常态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并且有计划地开展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

（十）检查汛期安全防范情况。检查建立汛期值班、险情报送制度和制定汛期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临时工棚是否搭设在受洪水侵袭、雨水浸泡、山体滑坡、泥石流威胁等地势较低的危险区域；工地现场的防涝排水设施、机电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基坑边特别是开挖的市政管道沟渠周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情况。

（十一）检查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情况：各在建工地是否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并分5类场景开展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是否严格做好工地封闭式管理，严格按测温、戴口罩、扫码（亮码）、行程核查等要求落实门禁管理；是否配备充足的疫情应急物资；是否定期对工地重点部位进行消毒；是否落实加强对参建人员健康知识的教育，现场防疫海报或警示标志是否张贴。是否建立参建人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核酸检测等个人健康台账；从外地来返佛山、新进参建人员是否落实“三天两检”核酸检测等要求才允许进入工地；常态化防控期间：每周是否至少20%核酸检测抽样比例并建立台账；出现本区疫情时，是否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71号）要求，及时组织完成1次全员核酸检测,后续可根据检测结果及疫情扩散风险按照每天至少20%的抽样比例或辖区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测并建立台账。

四、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7月31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研究细化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做好文件传达和组织部署工作，将行动方案通知到辖区内企业和项目。

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要按照行动方案要求，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工程的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重点对生产经营建设全过程及每个部位、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安全风险点和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要找准问题和短板，制定风险防控措施，建立安全隐患清单和整改清单，落实整改措施。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建筑施工项目建设单位要牵头各方责任主体按照文件要求对项目开展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由建设、施工、监理责任主体单位在《在建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自查表》（详见附件2）上签字盖章确认，于7月29日前全面完成相关自查自纠资料整理归档以备上级检查，自查表纸质件于7月31日前上报至工程所属监督机构处，逾期未交者视为未落实相关工作。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及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收齐纸质件资料后，汇总自查自纠情况于8月5日前上报至区局质安股（汇总表格样式详见附件3）。

（二）深入检查、整治管控阶段(8月1日至9月30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对照本实施方案，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

（三）重点防控、总结提升阶段（9月16日至11月）。围绕确保党的二十大期间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目标，在前期排查整治的基础上，开展对重点场所部位和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进一步深化隐患整治和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全面总结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针对监管工作中的不足和企业事故防范中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事故防控工作。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认真做好行动期间工作台账的整理，于每月26号前按附件要求报送行动报表（详见附件1），首次报送时间为7月26日前。

五、工作要求

（一）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逐一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二是积极开展风险点危险源排查、辨识和管控；三是针对汛期安全生产特点，进一步加强防汛备汛工作。

（二）加强监督执法。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立即全面停产停工，整改合格经复查确认后方可复产复工；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准恢复生产，坚持对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零容忍”。

（三）强化宣传引导，做好信息报送。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渠道以及短视频等新媒体，加强对安全生产相关条款的宣传。同时，加强社会监督，畅通渠道，鼓励发动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违法违规行为。

附件：1.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情况报表

2.在建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自查表

3.在建工程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抄送：区安委，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协会、区房地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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